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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況 

跨域修習課程彈性不足：目前校內大多數學系必修達
60-83學分，加上專業選修綁定系開課程，學生跨域
選修課程空間及能量皆不足，故首先思考降低必修學
分數，並開放專業選修空間，審慎規劃跨域選修之作
法。 

師資聘任方式不利系所轉型及跨領域發展：目前師資
聘任與開設課程密切相連，當教師離退後，系所在思
考新聘教師專長時，多半仍以離退教師原先開設課程
銜接性為主要考量，以利課程順利進行，但如此一來，
跨領域與新科技之發展與課程轉型空間便有所侷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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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標 

培養跨領域人才，增加學生學習自主空間 

活化教學方式，翻轉教學界限 

因應新科技與新趨勢，整合規劃師資及名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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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動內容 

成立推動組織 

•組成校級推動

小組，由副校

長召集 

•組成院級推動

小組，由院長

召集 

課程規劃 

•降低必修學分

數 

•開發學院基礎

核心課程 

•學生修課輔導 

•成立教師專業

社群 

•結合業界及畢

業生回饋，動

態調整課程設

計 

師資及資源整合 

•學院調度整合

系所師資 

•學院規劃主導

新聘師資聘任

專長 

•修正教師績效

評鑑辦法 

•行政人力整合

運用 

招生規劃 

•降低轉系門檻 

•對內招生之跨

領域學位學程 

•對外招生之學

院學士班或學

位學程 

•招生名額配置

由學院統籌分

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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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動方式 

學院實體化 

推動委員會 

副校長召集 

課程規劃 

發展學院核心課程、降低必修學分 

師資及人力整合 

學院統籌師資及人力規劃 

招生規劃 

對內及對外招生學程或學士班 

學院實體化 

推動小組 

院長召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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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院 

教發中心 
教師社群 

學生修課輔導 

學務處 
畢業生流向 

教務處 
學院核心課程 
降低必修學分 

彈性轉系 
招生及增設系所 

 

人事室 
教師聘任 

教師績效評鑑 
師資及人力調度 

 

研發處 
經費及空間資源

分配 

分工架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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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程規劃－以學院為核心教學單位 

 提高跨域修習彈性，降低必修學分數：減列必修，由全校共通課程

開始，盤點校必修必選課程，精緻校核心課程規劃，提供空間由院

進行核心及特色課程整合規劃。 

 開發學院基礎核心課程：院各進路學分一覽表由院統籌修訂，專業

選修以專業學分學程或課程分群方式設計，並提供院內學生自主適

性擇用。 

 學生修課輔導配套：強化院內學生修課輔導，設置課程暨職涯導

師，客製化學生主題式課程適性修習地圖，並定期修正，滿足學生

選課及學位授予之需求。 

 成立教師專業社群：成立院級之教師專業社群，針對課程設計、教

學方法等進行研討與回饋改善。 

 結合畢業生流向，回饋至課程設計：透過掌握畢業生就業情形與職

場反映，回饋至課程與教學設計，回應社會需求與變化。 

教務 

教務 

教發 

教發 

學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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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 

校核心課程 

電資院核心課程 

電機 

電子 資工 

國英體通 

普物、計概、線代、網路 
機率統計、書報研讀 

資安、軟工、網路 

通訊、電子學 模糊、微處理機 

電信 

電商 

控制 

學位學程 

招生系所 

課程規劃－以電資學院為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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師資及資源整合 

 學院調度整合系所師資：因應學院跨域或特色課程發展之教學

需求，修正「本校教師員額配置及管控準則」，由學院調配各

教學與研究單位員額統籌分配及人力運用等相關事項。 

 學院規劃主導新聘師資聘任專長：修正教師聘任相關法規，新

聘師資之聘任專長由學院依發展方向規畫主導，以發展新科技

跨領域之課程或學程。 

 評鑑、升等由學院主導（二級二審）：配合學院跨域或特色課

程發展之規劃，調整修正各院級單位之教師績效評鑑評量項

目、標準及配分等，並修正本校教師績效評鑑辦法。 

 行政人力整合運用：以學院為單位，打破系所行政人力界限，

系主任擔任副院長，由學院統整各系所行政人力，充實院辦公

室之功能，以達人力有效運用。 

 經費及空間資源統整運用 

 

人事 

人事 

人事 

人事 

研發 9 



招生規劃 

 降低或消除轉系門檻，提供學生適性選擇進路與專
長學位，可A系進、B系出。 

 對內招生之學院學士班或學位學程：初期先設立虛
擬學院或不對外招生之學位學程，在校學生可透過
修習跨領域學位學程，培養第二專長。 

 對外招生之學院學士班或學位學程：設立對外招生
之學院學士班或學位學程（大一大二不分系），延
緩分流。 

 招生名額配置由學院統籌分配：修正「增設調整系
所審查辦法」，推動學院實體化之學院，得自行調
配5%-10%之招生名額，並得予暫緩因招生情形未達
標準而調減名額。 

 

教務 

教務 

教務 

教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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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院實體化 
課程整合規劃構想 

 
~以學院為核心的課程整合~ 

 



目標 

降低必修學分數 

增加修讀彈性 

開發學院基礎核心
課程 

培育跨領域雙專長
人才 

 

 

學院實體

化課程整

合 

降低必修

學 分 數 

彈性 

學習 

開發學院

核心課程 

跨領域雙

專長人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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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綱 

過去(電資學院學士班時期)、現在、未
來(學院實體化)的課程學分規劃 

推動學院實體化系、院、校扮演的角色 

電資學院學士班時期所面臨問題及學院
實體化發展之比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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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程學分規劃 
 
一、電資學院學士班時期(101學年度入學以前) 

大一修畢院基礎必修課程，大二起分組。 

29 29 29 

20 20 20 

22 22 22 

20 20 20 

30 30 30 

7 7 7 

電機學程 電子學程 資工學程 

校必修 院基礎必修(一年級) 各組核心學程(必修) 

各組專業學程(必修) 專選 一般選修 

專業必
修62學
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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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106學年度電機系、電子系、資工系 

30 30 30 

66 
55 60 

23 38 32 

9 5 6 

電機系 電子系 資工系 

校必修 專必 專選 一般選修 

專業必修55-66學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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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大電機系、資工系、電機資訊學院學士班學分表 

電機系 資工系 電機資訊學院學士班 

校定必修 28 28 28 

系定必修 53 52 
(基礎必修30 
 核心必修22) 

38 

專業(選)課程 33 36 48 
(核心選修18 
專業選修30) 

其餘選修 14 12 14 

畢業總學分數 128 128 1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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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大電資學院與清大電資學院各系平均學分數比較 

校必修 
系必修 

選修 

最低畢業總學分 

30 

60 

31 

128 

28 
47 52 

128 

宜大電資學院(各系平均) 清大電資學院(各系平均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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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未來學院實體化課程學分規劃構想 

院實體化 

類別 學分數 配合措施 

校必修 30 通識教育中心合併後，建議
未來考慮通識課程之統整。(
目前共必12學分，通必10學

分，通選8學分) 
院核心必修 20 院統一規劃大一修完 

主修系必修 30-36 主修參考清大主修第一專長
約30學分規劃 

專選 48-42 課程模組化 

可跨系、院選修 
一般選修 

畢業總學分數 128 畢業門檻統籌規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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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本校推動學院實體化系、院、校扮演的角色 

 

系 

•訂主修系必修之

課程模組 

•規劃專選課程模

組 

院 

•整合建立共同核

心能力指標 

•統籌規劃學分

數、畢業門檻、

必選修開課期程 

•開發學院基礎核

心課程 

•整合專選課程模

組 

校 

•提供以學院為單

位之開課時數總

量管制 

•協助推動學院實

體化之行政支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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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院整合建立共同核心能力指標 
 

 目前電資學院三系核心能力指標 

 電機系：8項 

   (數理& 邏輯、資訊、電子、電機、外語、國際視野、
團隊合作、社會責任等) 

 電子系：8項 

(數理、通訊、資訊、電子、實驗設計、外語& 國際
視野、團隊合作、社會責任等) 

 資工系：9項 

(數理& 邏輯、電機資訊、資訊、創新整合、解決問
題、中外語、國際視野、團隊合作、社會責任等) 

 

 共通性高，整合較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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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5~106-1學年度電資學院各系所開課總時數統計 

105學年度電資學院各系所開課總時數統計表 

學院別 系所別 編制師資 編制員額
×18小時 

105學年度開
課總時數(日
間)(扣除義務
鐘點後) 

總計剩
餘額度 

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15 270 261 9 

電子工程學系 15 270 231.66 38.34 

資訊工程系 11 198 174.204 23.796 

106學年度電資學院各系所開課總時數統計表 

學院別 系所別 編制師資 編制員額
×18小時 

106-1學期開
課總時數(加
退選前) 

平均單
一學期
可開課
時數 

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15 270 140 135 

電子工程學系 15 270 111 135 

資訊工程系 11 198 96 9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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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電資學院學士班時期所面臨問題與學院實體化比較 
 

  電資學院學士班時期 學院實體化 

師資面 無獨立師資 教師聘於系所，學院依發展方向規
劃新聘師資專長領域 

學生面 學生無歸屬感 學生分屬各系 

課程面 1. 主修必修42學分 
2. 專選未規劃課程模組 
3. 課程易與三系衝堂。 

1. 降低主修必修學分數至30-36學分 
2. 統一規劃院內專選課程模組，讓學

生具有跨領域學習之雙專長。 
3. 院統一規劃必修開課期程，避免學

生選課衝堂。 

選課、畢審 1. 本班人數已太多，很難再容
納學士班學生。 

2. 選課順序以本班、本系優先，
對學士班不利。 

3. 導師需了解3系課程 

1. 學生分屬各系，未額外增加人數。 
2. 三系合開課程，選課可視為本班、

系，一起篩選。 
3. 導師對院內整體課程架構及內容須

有所了解，有利協助學生修課輔導
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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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 & A   

Q1ȸ ᴩ оᾼ ạȲ╥ ὑ ἤ ╥Әϵ
ἤ? 

Ansȸ оϞ ὑ Ṏ ╜ Ȳ Ɫӑẃ═   

     ᾼѠ֣ȴ Эּר ֵ Б ᴩМȴ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 

Q2ȸⱢᴶӐ צ ╟ᴩ? 

Ansȸӑ ȴӐ ֪Ӑ ֢ Ṇᾼ Ԛ ἤ Ȳ֪ᴖ 

     Ԓᴩ ȲӑẃϷ ╥֢ ᾼ Ѡ֣ȴ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 

Q3ȸ ᴩ о∟Ȳ ╥ᵡ ȹ 

Ansȸ Лắ 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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